
遇有需自動補報補繳案件時，依規定應加計利息，請於「憑證書立或交付使用日期」欄位中輸入合

(契)約書書立或交付使用日期，利息由系統自動計算。 

 

 

 

 

 
 
 
 
 

21 1,925 

V****

此處填入系統中利息金額 



印花稅加徵滯納金及利息計算基準表 

稅目 
加徵滯納金 

加計利息 
項目 起算日 加徵百分比 

印花稅 

本稅 

自繳納期限屆

滿之次日按滯

納日數加徵 

每逾 3日加

徵 1%最高

10% 

免加計利息 

納稅義務人依稅捐稽徵法第 48 之 1 規

定自動補=報補繳者免+加徵滯納金 
本稅 

自繳納期限屆滿

之次日起按逾期

日數計息 

以原應繳納稅

款期間屆滿之

日郵政儲金1年

期定期存款利

率計算 

 


